5-8-4申請使用牌照稅身心障礙者免稅
●法令依據
使用牌照稅法第7條第1項第8款
●申請對象

身心障礙者領有駕駛執照(一人一輛)或身心障礙者無駕駛執照(一戶一輛)
●應備文件 

1.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有駕駛執照時(以每人1輛為限) 

 (1)申請書一份，並加蓋申請人印章。

 (2)身心障礙手冊。 

 (3)身心障礙者之行車執照。    
 (4)身心障礙者之駕駛執照。 

2.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無駕駛執照時(以每戶1輛為限) 

 (1)申請書一份，並加蓋申請人印章。 

 (2)戶口名簿。（車主與身心障礙者須為同戶親屬） 

 (3)身心障礙手冊。 

 (4)行車執照。 

 (5)若車主與身心障礙同一人且無駕駛執照時，需提供使用人汽車駕駛執照及印章。 

●注意事項

1.駕駛執照、行車執照及身心障礙手冊逾期不予受理，若有其他欠稅應先行繳清後再受理。 

2.行車執照需與戶籍地址為同一地址。 

3.請於申請資料送出後2日內檢齊附件，並註明系統回復之申辦案號，以掛號郵寄送至所轄稅捐稽徵處，逾期未提供者，視同未完成申請手續。 
●網路申辦

https://www.etax.nat.gov.tw/wSite/ct?xItem=35009&ctNode=10815
●處理天數 7天
●洽辦單位
台中市地方稅務局，台中市文心路二段99號，04-22585000分機453洽詢
●相關新聞

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暨豐原、臺中市、彰化、南投監理站100年8月1日起擴大服務設籍臺中市、彰化縣、南投縣領有駕駛執照之身心障礙人士到監理所、站辦理新車領牌、過戶，只要備妥身心障礙手冊、身分證、駕駛執照、印章等證件，填妥「使用牌照稅身心障礙者免稅申請書」，經初審符合免稅案件者，即傳真稅捐機關專責窗口，經稅捐機關核准免稅後，再傳回監理所、站，監理機關即憑傳回之免稅核准書發給行照或牌照；身心障礙人士不必再至稅捐機關申請減免牌照稅。
監理所稅費管理課課長賴素霞表示，此項便民服務措施，係監理機關與稅捐機關之跨機關單一窗口服務，身心障礙人士透過監理機關申請、收件、初審、傳真之服務機制，免除辦理車輛免稅案件須往返監理、稅捐機關來回奔波的困擾，或先行繳稅，經申辦獲准後，稅捐機關再退稅，徒增作業不便。
聯絡人：稅費管理課課長 賴素霞   電話：04-26912011分機401
